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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修正「臺北市政府所屬機關工程管理費及工作費支用要點

」第5點第1項第10款及第7點第1款條文，並自即日起實施

，請 查照。

說明：檢附旨揭要點修正條文及修正條文對照表各1份，請轉知

所屬配合辦理。

正本：臺北市政府各一級機關暨區公所 (工務局除外)、臺北市政府各二級機關

副本：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會計室(含附件)、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採購管理科(含附件)、臺

北市政府工務局品管及勞安科(含附件)、臺北市政府工務局秘書室(請將本修正

要點彙整至法規異動表中)(含附件)、臺北市政府工務局人事室(含附件)、臺北市

政府工務局資訊室(請將本修正要點登載於本局網站)(含附件)、臺北市政府工務

局水利科(含附件)、臺北市政府工務局公園大地科(含附件)、臺北市政府工務局

土木建築科(含附件) 2012/02/1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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